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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作物標準 

1 名詞解釋 

(1) 生產區：由至少一塊田區所組成，做為生產功能之農地。 

(2) 田區：生產者自行設立範圍，以維持或適用相同的耕作方式，並成為追溯稽核的基

本生產單位。田區設立後應少變更範圍。 

(3) 慣行生產：指使用含有基因改造產品、化學農藥、化學肥料、動物用藥品或其他合

成化學品等禁用物質之生產體系。 

(4) 平行生產：同時進行有機(含有機轉型期)與非有機作物生產的情況，稱之為平行生

產。 

(5) 緩衝帶：可明確界定並有效的用來阻擋有機生產區外的禁用物質污染的緩衝區域。 

(6) 輪作：在同一田區上，有計畫地輪流種植不同屬科的種植方法，目的是為了防止病

蟲草害，並改善土壤肥力和有機質含量。 

(7) 間作：指在同一田地上於同一生長期內，分行或分帶相間種植兩種或兩種以上作物

的種植方式。 

(8) 敷蓋物：用以敷蓋土壤的資材，目的可保持土壤溼度、抑制雜草蟲害、改善土壤結

構及肥力。 

(9) 覆蓋作物：用於覆蓋地表的作物，除可抑制雜草滋生，並能增加有機質，提高吸收

作用及刺激生物化學作用，還可預防土壤侵蝕。 

(10) 基因改造生物：指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經由基因工程技術改變其基因組合，使其含

有一段或多段的外來基因。 

(11) 營養繁殖體：在作物生產或繁殖中使用的任何作物或作物組織（一年生種苗除外），

包括根部、莖、葉或地下的莖、根或塊莖。 

(12) 種苗：指植物體之全部或一部分可供繁殖或栽培之用者。 

(13) 投入資材：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使用的所有物質或原料，包括種子（苗）、敷蓋

物、肥料、防治資材等。 

(14) 圍籬：為阻隔污染源所設置的物理障礙物，以垂直於農田的植物或人工設施。 

(15) 設備：此指用於耕耘、種植、施肥、澆（噴）灌、採收及加工等農用器械。 

(16) 綠肥：在生長期或成熟期，翻犁入土，以改良土壤，增加肥力的作物，如田菁、油

菜、太陽麻等。 

(17) 多年生作物：只需一次種植，可連續收穫多年，無需在收穫之後即行種植的作物。 

(18) 生產者：負責或參與生產作物的個人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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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追溯稽核：一種透由文件上所紀錄的資訊，能有系統的從生產區、貯存到銷售進行

順向或逆向的檢查，用以證明生產者在從事生產或加工、分裝及流通過程中任何操

作及投入資材皆符合有機規範。 

2 標準 

2.1 生產環境條件 

2.1.1 農產品經營者應具有生產地所有權或經營使用權，並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 生產地：應有適當防止外來污染之圍籬或緩衝帶等措施，以避免有機栽

培作物受到污染。 

(2) 菇菌栽培場：栽培場應採取必要措施，避免周邊區域飄散和流入任何禁

用物質。 

(3) 天然區域、森林與農業區自然生長之野生植物及其部分，其採集視同有

機生產方法，但必須確保採集作業不影響採集區域之天然棲息地之穩定

性或物種之保持。 

2.1.2 農產品經營者應妥善管理其使用之資材，以維持或改善土壤有機質含量，避

免使用致使作物、土壤、水源遭受重金屬、禁用物質污染之任何資材及方法。 

2.1.3 生產地應施行良好之土壤管理及水土保持措施，維護水土資源、生態環境與

生物多樣性，確保資源之永續利用。 

2.1.4 多年生作物宜於區內種植覆蓋作物或在周圍保留適當天敵棲息地等，以避免

土壤裸露，增加生物多樣性。 

2.1.5 本標準所規範之作物主要係透過土壤生態系統栽培，如僅以植物根部伸入礦

物營養液，或植物根部伸入添加礦物營養液之珍珠岩、礫石、礦物棉等惰性

介質中為其栽培過程之水耕栽培型態者，不得申請有機驗證。 

2.1.6 僅以未添加任何物質之純水栽培有機種子而產出芽菜或苗菜，非屬水耕栽

培，得申請有機驗證。 

2.1.7 緩衝帶： 

2.1.7.1 緩衝帶得閒置或種植非利用作物。該區亦不得使用禁用資材，但如

種植可利用作物時，禁止以有機農產品名義出售。 

2.1.7.2 緩衝帶之作物應與生產區內作物明顯不同，否則農產品經營者應提

出管理紀錄，及在現場有足以標示清楚之措施，顯示其作業方式能

夠避免在生產過程中與有機作物混淆的風險。 

2.1.8 申請驗證之生產範圍應明確、有固定之界線且有效阻隔外來污染源。 

2.1.9 有機生產區宜選定附近無工礦區、垃圾場等污染源，且遭受鄰田慣行生產影

響性小的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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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 有機生產區與慣行生產區的灌溉排水系統應確保慣行農田的水不會滲透或漫

入有機生產區。 

2.2 有機轉型期 

2.2.1 短期作物之田區取得有機驗證前，需有二年的轉型期，長期作物（如多年生

之果樹、茶樹等）及採集，需三年之轉型期。轉型期間應依據本標準施行有

機栽培或採集。本公司得視情況延長轉型期。農產品經營者如提出依據本標

準規定施行有機栽培之佐證資料（包含工作紀錄、資材紀錄、採收紀錄、產

品檢驗報告及其他說明文件等）或友善環境耕作之登錄證明，得由本公司依

事實認定，縮短轉型期。 

2.2.2 轉型期起算日，以申請受理日起算。 

2.2.3 驗證作物之採收日期需於查驗日之後，且通過驗證(核發驗證證書)後，始得以

有機/轉型期名義銷售及申請使用有機/轉型期標章。 

2.2.4 申請驗證之田區若多年生作物與一年生作物混種，轉型期以多年生作物為標

準。 

2.2.5 已通過驗證之農產品經營者，如使用非農委會明列有機可用資材或遭到污染

之驗證生產區，本公司得視情況決定降為轉型期。 

 

2.3 平行生產 

同時進行有機與非有機作物生產時，有機作物、資材及產品等應完全與非有機區

隔，並建立適當的辨識與標示系統，其生產紀錄應分開保存，並皆應提供本公司查

核。非平行生產之驗證場區禁止置放禁用資材或其容器、包裝袋。 

 

2.4 作物、品種及繁殖材料 

2.4.1 以生物及遺傳多樣化為原則，優先選擇有機栽培方式選育、環境適應性佳及

具有抗病蟲害特性之作物種類或品種。 

2.4.2 不得使用基因改造種子、種苗及其他可供繁殖之植物全株或部分植體（以下

簡稱繁殖材料）。 

2.4.3 應使用依本標準規定生產至少一代、多年生作物至少兩年之有機繁殖材料。

如無有機繁殖材料時，可使用未以合成化學物質及未以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

萃取物或礦物性材料處理（以下簡稱未經處理）之繁殖材料。但依本標準規

定得使用合成化學物質處理者，不在此限。前述情形如無法取得有機繁殖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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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及未經處理之繁殖材料者，應提送使用計畫，並經本公司審查確認無法取

得後，始得使用一般商業性繁殖材料。 

2.4.4 芽菜及苗菜之生產，限使用有機種子。 

2.4.5 建議農產品經營者自行保留有機種植後繁殖的種子及自行以有機方式育苗。 

 

2.5 雜草控制及病蟲害管理 

2.5.1 雜草管理 

(1) 預防性措施：降低作物種子中夾雜之草籽量及避免農機具與灌溉水污

染，避免田區間之雜草散佈等。 

(2) 耕作制度：水、旱田輪作或不同作物輪作、間作等。 

(3) 雜草數量控制：以密植撒播、移植、選留適合之自生性雜草或以人工種

植草類、綠肥植物，保持土表呈草生狀態等。 

(4) 敷蓋或覆蓋： 

a. 利用割除之雜草(未開花結種子者)、作物殘株或各種可使用生物資材

敷蓋。 

b. 利用聚乙烯、聚丙烯或聚碳酸酯基產品敷蓋。 

c. 休閒期種植綠肥作物或實施草生栽培，水田繁殖滿江紅。 

d. 採本方法者，不得使用殘留農藥、輻射性物質或過量重金屬之作物

殘渣及生物資材與聚氯乙烯，以塑膠產品敷蓋者，使用後應清理移

出，禁止就地焚燒。 

(5) 除草：人工或機械耕犁、斷水、湛水控制等。 

(6) 飼養禽畜：飼養家禽或家畜，進行除草。 

(7) 植物相剋原理利用：利用非基因改造植物釋放其二次代謝物質以抑制自

己或鄰近植物種子發芽、生長發育及結實。 

(8) 微生物除草劑：噴灑非基因改造生物或資材之雜草病原微生物（真菌

等）。 

2.5.2 病蟲害管理 

(1) 耕作防治技術： 

a 輪作、間作非寄主作物等。 

b 混作共榮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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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忌避植物 

d 圍籬植物。 

e 選用非基因改造之抗病蟲害品種。 

f 利用其他捕食性動物(如雞鴨)。 

(2) 物理防治技術： 

a 高溫或太陽能處理，但不得於田區焚燒殘株。 

b 利用不含合成化學物質之紙袋、塑膠布及不織布袋等防護。 

c 果樹基部以麻袋、紗網包裹，防治天牛等。 

d 設置水溝及各種物理陷阱。 

e 利用有色粘蟲紙、誘蛾燈。 

f 種子以水選（鹽水、溫水等）、高溫及低溫處理。 

(3) 生物防治技術： 

a 釋放寄生性、捕食性昆蟲天敵。 

b 非基因改造生物之微生物製劑。 

c 適當管理及保育天敵的棲息地，例如種植綠籬、防風林，設置巢居地

和生態緩衝區。 

2.5.3 農場內資源優先循環利用，自農場外取得或商品化之植物保護資材應經驗證

機構審查同意，其中商品化資材應符合農藥管理法相關規定取得農藥登記證

或屬公告之免登記植物保護資材。 

2.5.4 符合「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標準-共同標準」3.5.1 所定天然物

質之食品類資材均得作為病蟲草害管理物質，其餘應符合附表一「病蟲草害

管理可使用物質」之規定。 

2.5.5 為維護公共利益，因應政府辦理整體防疫防治工作，而必須使用附表一以外

之合成化學物質者，農產品經營者應事先通知驗證機構相關施作範圍、藥

劑、方式等，由驗證機構判定管制範圍及管制期間，於管制期間該管制範圍

內之產品不得以有機名義販售。 

 

2.6 土壤肥培管理 

2.6.1 適時採取土樣分析，瞭解土壤理化性及肥力狀況，作為土壤肥培管理及合理

化施肥之依據，且採取之措施應減少養分之流失，並避免重金屬及污染物質

之累積。前述土樣分析於初次申請、展延查驗、增列生產地時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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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採取適當輪作、間作或適時休耕、植物敷蓋、就地翻耕(建議減少使用機械大

面積耕犁，以避免破壞土壤結構)等，以維護區域內生物多樣性，保持土壤肥

力。 

2.6.3 農場內資源優先循環利用，自農場外取得之資材或商品化肥料應經驗證機構

審查同意，其中商品化肥料應符合肥料管理法相關規定取得肥料登記證。 

2.6.4 不得直接使用人及家畜禽糞尿，必須使用家畜禽糞時，應經充分醱酵腐熟處

理。 

2.6.5 不得施用化學肥料（含微量元素）及含有化學肥料或農藥之微生物資材與複

合肥料。但土壤或植體診斷結果證明缺乏微量元素者，經提出使用計畫，送

本公司審查同意後，得使用該微量元素，並應符合附表二「土壤肥培管理可

使用物質」規定。 

2.6.6 土壤肥培管理物質應符合附表二「土壤肥培管理可使用物質」規定。 

2.6.7 禁止焚燒生產區及植株殘體，以防止土壤微生物相的破壞及污染空氣、作物。 

 

2.7 生長、調節、收穫、調製、儲藏及包裝 

2.7.1 作物生長、收穫及收穫後處理不得以輻射或燻蒸劑處理。 

2.7.2 確保有機產品不會受到非有機產品之混雜或污染，採收過程及其收穫後之調

製、儲藏及包裝，均應與一般農產品分開處理。 

2.7.3 以農產品經營者自產之有機產品為原料進行一次加工者，得同時辦理加工過

程驗證。其有害生物防治、產製過程及有機原料含量計算方式，準用「有機

加工、分裝及流通標準」第6、7及8點之規定。 

2.7.4 生產調節技術允用但不限於整枝、剪定、嫁接、環狀剝皮、斷根等。 

2.7.5 調製儲藏技術允用但不限於溫度調節等。 

2.7.6 生長調節、收穫、調製、儲藏及包裝物質應符合附表三「生長調節、收穫、

調製、儲藏及包裝可使用物質」規定。 

 

2.8 設備、機具、場地 

2.8.1 應具備設施、設備及場地之清潔與管理。 

2.8.2 農具、機械及運輸設備在處理非有機田區或作物後，應徹底清除殘留物，方

可用於有機生產。 

2.8.3 農機具設備應注意機械保養及操作，避免油壓液體、燃料或潤滑油等化學物

質污染環境或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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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檢測 

2.9.1 產品測試抽樣階段，樣品數、測試項目、頻度等，依照「有機農產品有機轉

型期農產品查驗及結果處置作業要點 附件-有機產品抽樣方式及抽取數量規

定」辦理。若因天然災害等因素使農產品經營者當年(期)無作物產出，致無植

株可採樣測試者，本公司依規定仍辦理實地查驗，並視相關環境風險、作業

過程、資材使用、紀錄等能否維持有機完整性，得延後辦理產品測試(當年先

予通過)，最多以二年(期)為限。 

2.9.2 初次申請農戶原則應有驗證作物可食部位可供採樣，方進入實地查驗，本公

司將依實際風險評估採樣時機及地點。 

2.9.3 評估生產區受到污染，本公司可採集作物、土、水等樣本進行測試，以確定

是否受到污染。 

2.9.4 菇類產品須檢驗鉛、鎘重金屬（依衛生福利部食用菇類重金屬限量標準）。 

2.9.5 食用芽菜用水之測試標準同「有機加工、分裝及流通標準」第7.4及7.5點。 

 

2.10 建立文件  

2.10.1 完整的田間作業日誌，應包括投入農場內所有資材來源、施用量及方法(時

機)、田間作業管理、種植、採收（含數量或重量）和運輸的全部過程紀錄。 

2.10.2 貯藏紀錄，應包括：貯藏日期、產品名稱、貯藏位置、採收田區、採收日期、

貯藏數量..等訊息。 

2.10.3 銷售紀錄，應包括：銷售日期、產品名稱、銷售對象、標章用量(標章起迄號

碼)、採收田區、銷售數量..等訊息。 

2.10.4 應保存出貨單、過磅單等相關單據及採購資材、種子、種苗所有收據(紀錄)、

來源證明及標示等資料。 

2.10.5 農產品經營者之種植、採收、包裝、貯藏、分裝、運輸與販售過程應具備可

追溯之文件紀錄系統，使紀錄易於追溯稽核。 

2.10.6 緩衝帶之作物若有採收、銷售，應建立採收、銷售紀錄。 

2.10.7 對可能遭慣行鄰田噴藥污染之生產田區，建議執行鄰田噴藥觀察及防範措施

紀錄，以掌控可能污染來源之跡證。 

2.10.8 保所有買方抱怨、申訴及其矯正措施之紀錄及相關處理程序文件說明。並對

產品召回處理作成紀錄以供查核。 



  
 

 

發行日期：2020/04/30                        有機作物標準                                P8 / P14 

2.10.9 各項紀錄表單應確實填寫，並符合本公司要求之項目，記錄保存期限規定，

生鮮農產品一年；但驗證產品標示有效日期者，自有效日期屆滿後一年；其

他產品五年。 

 

3 驗證管理文件之額外要求（集團驗證申請適用） 

3.1 條件：指自然人以外之農產品經營者符合下列條件，而得申請之驗證方式： 

(1) 設有管理中心負責業務規劃及執行。 

(2) 集團成員採行管理中心建立之品質管理系統，且持續接受管理中心之監督，並符

合其規範及要求。 

(3) 產製之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轉型期農產品以集團名義標示銷售。 

(4) 申請集團驗證案件，本公司應於實地查驗前，先稽核其管理中心之運作是否符合

其自訂之規範及作業程序規定。 

(5) 由多位生產者以共同經營、管理或/及共同品牌組成團體，驗證資格是此申請驗

證之經營體(以下簡稱管理中心)，非個別生產場區。 

(6) 各生產場區的作業及生產品項/產品相近，並符合有機完整性的過程、方法及文

件紀錄。 

(7) 栽培集團作業方法必須是集團管理中心所制約的，使用集中式的加工、配送、行

銷設施及系統，任何投料也必須是管理中心所審核通過，以體現符合有機完整性

的過程或方法。 

(8) 紀錄格式的協定必須一致。個別生產單位、場區、設施的紀錄格式有所不同時是

不被接受的。 

 

3.2 文件要求 

3.2.1 驗證申請時，應提供文件。 

3.2.1.1 所有成員與管理中心有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之證明文件。如簽署生產者

同意書，同意書內應註明管理系統對生產者的責任、內部管理制度的

規章，而生產者同意遵守國家及本公司之相關法規並配合內部、本公

司之外部查驗。 

3.2.1.2 管理中心品質管理系統文件、相關作業程序書及執行紀錄。包括但不

限如下文件： 

(1) 對所有成員之管理制度及作業程序規範，如加入組織之規定及審

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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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際運作之管理架構組織圖並說明其功能及相關人員的職掌和

權限。 

(3) 有機完整性計畫。 

(4) 教育訓練計畫。 

(5) 自主管理計畫。 

(6) 內部稽核計畫。 

(7) 內部成員違規處置方式。 

(8) 維持系統運作相關之紀錄及表單。 

3.2.1.3 至少一次之管理中心自我查核紀錄。 

3.2.1.4 管理中心對所有成員至少一次之內部稽核紀錄。 

3.2.1.5 生產場區之位置圖及每一田區之農地圖。 

3.2.1.6 作物、成品、半成品倉庫、加工場所及相關設備的分布圖。 

3.2.2 教育訓練 

應制定針對所有成員，包括管理人員及所有生產者的教育訓練計畫，尤其有

新進人員及有機相關法規變動時應即時辦理訓練，並留下紀錄。 

3.2.3 各項操作程序及作業說明 

(1) 作物採收及採收後各流程之管理。 

(2) 機械設備的共用、清潔程序。 

(3) 紀錄管理程序。 

(4) 農產品經營者申訴、投訴的處理程序。 

(5) 標章管理。 

3.2.4 文件管制 

確保在使用時文件的有效版本，所有文件增訂、變更時，應主動通知本公司，

尤其生產者名單及農地資訊，必須隨時保持最新版本備查 

3.2.5 內部稽核制度 

3.2.5.1 應建立內部稽核制度，並透過內部稽核確認作業人員皆依循國家及本

公司的有機法規。 

3.2.5.2 內部稽核應包括以下各點： 

(1) 訂定內部稽核方式及其施行程序。 

(2) 每年至少一次對於生產、加工及內部管理體系全過程之檢查。 

(3) 受檢者於受檢時應在場。 

(4) 內部稽核應有文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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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農產品之抽檢。 

3.2.5.3 應確保將內部稽核結果通知被檢查部門的負責人；若檢查有缺失時，

能及時採取適宜的矯正措施。 

3.2.5.4 驗證機構查驗時提供內部稽核報告。 

3.2.6 採購和追蹤系統 

3.2.6.1 有機生產和加工的經營者應建立採購體系，包括種子、種苗、肥培

資材、防治資材等。 

3.2.6.2 為維持有機之完整性，有機農產品生產/加工者應建立完整的追蹤體

系，保存能追溯實際生產全程的詳細紀錄(如生產場區圖、農場工作

日誌、加工、貯藏、出入庫、銷售等紀錄)。 

 

3.3 實地查驗、產品抽驗 

3.3.1 經稽核結果判斷可採抽樣方式辦理各成員實地稽核者，其抽樣成員數不得低

於總成員數之平方根。 

3.3.2 本公司依前項辦理集團成員之實地稽核，應就被抽樣成員之所有申請驗證土

地全數稽核。 

3.3.3 本公司辦理集團驗證案件之產品抽樣檢驗，其抽驗件數不得低於總成員數之

平方根。 

3.3.4 本公司執行抽樣，其程序與數量應達兼顧客觀性、代表性及風險管理之目的，

並能避免遭受污染。 

3.4 持續改進 

應利用改正和預防措施，持續改進有機生產和加工管理體系的有效性，促進有機生

產和加工的持續發展，以消除不符合或潛在不符合有機生產/加工的因素。有機生產

和加工者應： 

(1) 確定不符合的原因。 

(2) 評估確保不符合因素不再發生的措施。 

(3) 確定和實施所需的措施。 

(4) 記錄所採取措施的結果。 

(5) 評估審查所採取的改正或預防措施。 

 

3.5 申請變更、增列查驗 

3.5.1 農產品經營者應主動向本公司申請變更，包括下列情形： 

(1) 農產品經營者名稱、地址或負責人變更。 

(2) 減列驗證場區、驗證產品品項，包含全部或部分業務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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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減列集團驗證成員。 

3.5.2 農產品經營者應主動向本公司申請增列查驗，包括下列情形： 

(1) 增加驗證廠區。 

(2) 增加驗證農產品品項(視需要)。 

(3) 增加集團驗證成員。 

3.5.3 其他詳見「增減列指導說明」。 

 

4 參考文件 

農委會「有機農業促進法」 

農委會「有機農產品認證機構許可及認證管理辦法」 

農委會「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驗證基準與其生產加工分裝流通及販賣過程可使

用之物質」第一章「驗證基準」第三部分。 

農委會「 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與農產品經營者簽訂契約應記載事項」 

 

5 備註 

農委會法規以新細明體標示；本公司規定以標楷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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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病蟲草害管理可使用物質 

1.得使用之合成化學物質，包括使用合成化學物質處理或經化學反應改變原理化特性者，規

定如下： 

名  稱 使用條件 

一、得使用之化學物質 

(1) 甲殼素 

(2) 化工醋類 

(3) 含氯物質：次氯酸鹽類、氯酸鹽類、

二氧化氯等。 

(4) 含銅物質：硫酸銅、氫氧化銅、氧化

亞銅、鹼性氯氧化銅、三元硫酸銅等 

(5) 波爾多液(硫酸銅+生石灰) 

(6) 中性化亞磷酸 

(7) 碳酸氫鉀、碳酸氫鈉(小蘇打) 

(8) 碳酸鈣 

(9) 石灰、硫磺、石灰硫磺合劑 

(10) 氫氧化鉀 

(11) 含矽物質:矽酸鹽類、二氧化矽矽藻

土 

(12) 礦物油 

(13) 昆蟲誘引或忌避物質(費洛蒙、甲基

丁香油、蛋白質水解物、克蠅等) 

(14) 脂肪酸鹽類(皂鹽類)、不含殺菌劑之

天然油脂皂化資材 

(15) 硼砂(硼酸)含毒甲基丁香油 

(16) 含毒甲基丁香油 

1. 使用含氯或銅物質時，儘量減少土壤中氯

或銅的累積。 

2. 使用費洛蒙、昆蟲誘引物質、硼砂(硼酸)

不得直接與作物接觸。 

3. 含毒甲基丁香油使用時應放置於誘引器，

避免與植株及土壤直接接觸，並於使用前

提交使用計畫經驗證機構審查核可後方能

依計畫使用。 

 

 

2.天然物質除下列規定者外，皆可使用： 

天然物質 

(1) 毒魚藤。 

(2) 對人體有害之植物性萃取物與礦物性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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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土壤肥培管理可使用物質 

1.產製過程經合成化學物質處理或經化學反應改變原理化特性之物質及化學合成物質，除下

列規定者外，禁止使用： 

 

名  稱 使  用  條  件 

(1) 製酒業殘渣（廢酒糟、酒粕或

酒精醪）。 
 

(2) 食品及飲料製造業在生產製程

中所產生且未添加香料之植物

性廢渣（如茶渣、咖啡渣、豆

渣、果菜殘渣等）。 

其廢渣不得含廢水處理之污泥。 

(3) 調味或成分調整奶粉。  

(4) 矽酸爐渣。 矽酸爐渣每年每公頃用量不得超過

四公噸。 

(5) 植物種子經萃取油分後之植物

渣粕（如大豆、花生、亞麻仁、

芝麻、菜籽、篦麻、椰子粕等）。 

植物種子經萃取油分後之植物渣粕

資材使用適量氫氧化鉀萃取者可

用。惟產品氧化鉀含量不得超過

3%，腐植質不得低於1%，且腐植質

與氧化鉀含量之比至少為三以上

(W/W) 

(6) 蝦殼、蟹殼等經適量鹽酸與氫

氧化鉀處理而製得之幾丁質或

甲殻素。 

使用蝦殼、蟹殼等經適量鹽酸與氫氧

化鉀處理而製得之幾丁質或甲殻素

時，產品之氧化鉀與氯含量分別不得

超過3%與2%。 

(7) 製糖業產品（糖）、副產物（蔗

渣、糖蜜、製糖濾泥）。 

 

(8) 胺基酸。  

(9) 海藻精、魚精  

2.天然物質除下列規定者外，皆可使用： 

名  稱 使  用  條  件 

(1) 工業製程集塵灰。  

(2) 智利硝石。  

(3) 工業副產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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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生長調節、收穫、調製、儲藏及包裝可使用物質 

產製過程使用合成化學物質處理或經化學反應改變原理化特性之物質及化學合成物質，除下

列規定者外，禁止使用： 

 

名  稱 使用條件 

1. 乙烯 

2. 電石氣(乙炔) 

3. 二氧化碳 

4. 氮氣 

5.  乙醇酒精 

酒精(限非工業用) 

 

 

 

 

 

 

 

 

 

 

 

 

 

 

 

 

 

 

 

 

 

 

 

 


